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

（2019 年 8月） 

条款 原《公司章程》条款 修改后《公司章程》条款 

第六条 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24,548,446元。 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548,456,685元。 

第十九条 
公司股份总数为324,548,446股，公

司发行的股份均为普通股。 

公司股份总数为548,456,685股，公

司发行的股份均为普通股。 

注：公司于 2019年 7月 24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

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，本次拟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

激励对象中 17 名激励对象离职，其合计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91,572 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，

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办理回购注销手续，因此权益分派后股本由 324,548,446 股变更为

548,456,685 股。 

 

 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30 日 


